
[bookmark: _Toc6826294]第五章  服务要求
安徽省立医院中区11台垂直电梯维保，具体采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的维保，曳引机蜗轮箱清洗、润滑油的补充更换（维保合同期内需更换一次），零部件的更换等；完成各项检验、检测、测试（包括超载实验检测、限速器检测等）、调试校对，并保证通过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的检验或电梯第三方检测。具体的维保范围、电梯维保清单等招标内容详见下表：
维保电梯详细列表：
	序 号
	位  置
	现有品 牌
	型  号
	类型
	台 数
	层站数
	载重量
	额定速度
	维保合同到期时间

	1
	医保中心
	奥的斯
	OTIS3000
	医梯
	1
	20层20站
	1600kg
	1.75m/s
	2026年4月4日

	2
	
	
	
	
	2
	19层19站
	
	
	

	3
	
	
	
	
	3
	18层18站
	
	
	

	4
	
	
	Gen-MRL
	
	2
	6层6站
	
	
	

	5
	南    楼
	
	TOEC-40
	
	1
	6层6站
	1000kg
	1.0m/s
	

	6
	PET-CT
	合肥广益
	TWJ-300
	杂物梯
	1
	4层3站
	100kg
	0.4m/s
	

	7
	PET-CT电梯
	奥的斯
	Gen3
	医梯
	1
	3层2站
	1600kg
	1.75m/s
	免保期到
2026年5月3日



三、招标要求：
1、工作范围：设备的维保，曳引机蜗轮箱清洗、润滑油的补充更换（维保合同期内需更换一次），零部件的更换等。
2、本项目电梯维保形式为全包。即服务期内的电梯设备保养维护，垂直梯包括但不限于电梯、电梯机房内与电梯有关设备及提供维保所需工具和劳务，除不可抗力及非成交方人为损坏外，成交方提供所有电梯零部件（包含但不限于配电柜、控制柜、控制主板、曳引机和曳引钢丝绳、灯光片、轿厢照明、内装饰件及限速器等）的免费维修更换、维保、曳引机蜗轮箱清洗、润滑油的补充更换，全部零部件（正常损耗的）的更换等，完成各项检验、检测、测试（垂直梯还包括超载实验检测、限速器检测等）、调试校对等并保证通过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的检验或电梯第三方检测。
3、基于《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T 7588.1-2020）要求安全部件应保持与原设计一致的安全性能和参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明确使用非原厂配件导致事故需承担法律责任，电梯的安全部件必须严格符合国家标准和制造规范，使用原厂配件。成交方为非设备原厂家的成交后须提供原厂授权资料。电梯安全部件如下：如曳引机、钢丝绳、制动器（抱闸）、导向轮、限速器、上下极限开关、厅轿门电气联锁装置、安全钳、超速保护装置、对重和轿厢缓冲器、涨紧轮、门机系统、控制系统的安全回路部件等。
4、成交方为采购人提供维保和紧急救援服务，具体维保电梯范围为本采购内容中列明的全部电梯。保养项目应覆盖《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规定的半月、季度、半年、年度保养项目和电梯制造单位技术文件所要求的特殊保养项目，以及与电梯安全运行相关的其他项目。采购人每月按照维保单的项目对成交方维保的电梯进行1—2次抽查，发现未维保或维保不到位的电梯，采购人将对成交方下达整改通知并按照《电梯维保考评工作表》打分进行相应处罚。
5、使用期间，如因成交方原因出现电梯损坏、事故以及人员伤害，由成交方全权负责并赔偿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根据政策要求电梯责任险由成交方负责购买。
6、成交方须承诺电梯一般配件供货期为当天、特殊配件供货期为3个工作日。每超过1天采购人有权扣除故障电梯当年维保费总额的1%。如遇特殊情况，甲乙双方协商处理。
7、对所维护保养电梯的运行情况、零部件使用情况、易损件的更换情况及电梯更换修理需求，及时和采购人保持沟通和记录。提供详细的电梯零配件清单和价格表，零配件价格在维保合同期内不变动。
8、成交方要无条件积极配合采购人为医院信息化、节能及自媒体宣传等建设需要加装相关设备提供支持，不影响合同执行。
9、电梯的检验、第三方检测费用由采购人承担。具体约定如下：每年特检院的常规检验费或第三方的检测费，第一次检验检测费由采购人支付，因维保原因导致电梯检验、检测不合格的，成交方应当修复至检验/检测合格并承担修复费用，且当年后续检验、检测费用由成交方承担；如检验、检测不合格结果中涉及安全部件（如曳引机、钢丝绳、制动器（抱闸）、导向轮、限速器、上下极限开关、厅轿门电气联锁装置、安全钳、超速保护装置、对重和轿厢缓冲器、涨紧轮、门机系统、控制系统的安全回路部件等），则采购人有权扣除不合格电梯的当年度维保费用；如检验、检测不合格结果中不涉及以上安全部件，则采购人有权对每次检测中每台不合格电梯扣除服务费500元，以上直至电梯检验、检测合格。造成行政处罚的，由成交方承担。
10、成交方不得转包或分包。

四、维保期限：
中区11台电梯维保期限自2026年5月4日至2027年11月23日，共计569天。维保期间，若有电梯更换或强制报废或停止使用，采购人通知成交方，则该电梯维保服务从通知之日起自然终止，采购人按照实际维保时间支付费用。

[bookmark: _GoBack]   特别说明:维保开始时间以发出维保通知为准，如采购人原因部分电梯维保开始时间推迟或取消等，成交人自行考虑此部分费用，采购人不支付成交人因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